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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建筑物使用安装安全玻璃规定

（1996 年 10 月 30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 根据 2002 年 4

月 1 日起施行的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⟨ 上海市植物检疫实

施办法⟩ 等 19 件政府规章的决定》修正 根据 2007 年 11 月 30

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77号修正 根据2010年 12月 20日上海

市人民政府令第 52 号公布的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⟨ 上海

市农机事故处理暂行规定⟩ 等 148 件市政府规章的决定》修正

根据 2011 年 12 月 28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78 号公布的《上海

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⟨ 上海市建筑物使用安装安全玻璃规定⟩

的决定》修正并重新公布）

第一条（制定目的）

为了加强对建筑物使用安装安全玻璃及相关材料的管理，保

证建设工程的质量，保障公民的人身安全，结合本市实际情况，

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（定义）

本规定所称的安全玻璃，是指原片玻璃通过加工处理或者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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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材料复合，增加其强度、减少破碎危害，用于建筑物的玻璃，

包括钢化玻璃、夹层玻璃、夹丝玻璃及由上述玻璃组合成的中空

玻璃等。

本规定所称的相关材料，是指与使用安装安全玻璃相关的边

框型材、密封胶、硅酮结构胶等材料。

第三条（适用范围）

本市行政区域内建设的建筑物（包括构筑物，下同）使用安

装安全玻璃及相关材料，适用本规定。

第四条（管理部门）

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市建设交通委）负

责本市建筑物使用安装安全玻璃的管理工作；上海市建材市场管

理办公室（以下简称市建材办）和上海市建筑市场管理办公室（以

下简称市建管办）按照各自职责，具体负责本市建筑物使用安装

安全玻璃的管理和监督。

区、县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在其职权范围内，负责所辖区域内

建筑物使用安装安全玻璃的管理工作。

第五条（安全玻璃的使用部位）

建筑物需要以玻璃作为建筑材料的下列部位，必须使用安全

玻璃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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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各类天棚、吊顶；

（二）观光电梯；

（三）室内隔断、倾斜装配窗；

（四）楼梯、阳台、平台走廊的栏板和中庭内栏板；

（五）水族馆和游泳池的观察窗、观察孔；

（六）公共建筑物的出入口、门厅等部位；

（七）易遭受撞击、冲击而造成人体伤害的其他部位。

前款第（七）项的部位由市建设交通委另行规定。

第六条（安全玻璃及相关材料的使用要求）

用于建筑物的国产安全玻璃及相关材料，应当符合国家标准、

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，并且具有国家规定的产品质量认证证书

和生产企业的产品质量合格证书。

用于建筑物的进口安全玻璃及相关材料的技术、质量标准，

不得低于国产同类产品的技术、质量标准。材料进口单位在进口

安全玻璃及相关材料时，应当向国外供应商索取产品的技术质量

标准、质量合格证书等有关资料。材料进口单位或者供应单位应

当向材料采购单位提供产品的技术质量标准、质量合格证书等有

关资料。

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购买安全玻璃及相关材料的，应当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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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外供应商、材料进口单位或者供应单位索取产品质量合格证

书，其中购买进口安全玻璃及相关材料的，还应当索取产品技术

质量标准等有关资料。无上述资料的产品不得使用。

第七条（设计、施工单位的资质）

在本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、第（二）项所列部位使

用安全玻璃的，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的资质证件中应当记载相应

的内容，方能进行安全玻璃的设计和施工。

第八条（对建设单位的要求）

建筑物按规定应当使用安全玻璃的部位，建设单位不得要求

设计单位在设计方案中设计非安全玻璃，也不得要求施工单位安

装非安全玻璃。

第九条（对设计单位的要求）

建筑物按规定应当使用安全玻璃的部位，设计单位应当在设

计方案中标明，并提出设计构造措施。

第十条（对施工单位的要求）

对进入施工现场的安全玻璃及相关材料，施工单位应当核查

质量合格证书，委托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对材料的性能、质量

进行复测，并做好相应的记录。

在建筑物安全玻璃安装施工过程中，施工单位及其人员应当



上海市人民政府规章

X
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

- 5 -

严格执行有关设计方案和安装技术规程。

建筑施工人员的培训，应当包含安全玻璃安装操作的内容。

第十一条（对材料供应单位的处罚）

进口或者供应安全玻璃及相关材料的单位违反本规定第六

条第一款、第二款规定的，由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按照法律、法

规和规章的规定予以处罚。

第十二条（对建设单位的处罚）

建设单位违反本规定第六条第三款或者第八条规定的，由市

建材办或者区、县建设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，责令改正，并处

以 1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第十三条（对设计单位的处罚）

设计单位违反本规定第七条或者第九条规定的，由市建管办

或者区、县建设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，责令改正，并处以 1000

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第十四条（对施工单位的处罚）

施工单位违反本规定第六条第三款，第七条或者第十条第一

款、第二款规定的，由市建管办或者区、县建设行政管理部门予

以警告，责令改正，并处以 2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第十五条（对执法者违法行为的追究）



上海市人民政府规章

X
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

- 6 -

建设行政管理人员应当遵纪守法，秉公执法。对玩忽职守、

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、索贿受贿、执法枉法者，构成犯罪的，依

法追究刑事责任；尚未构成犯罪的，给予行政处分。

第十六条（复议和诉讼）

当事人对建设行政管理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，可以按
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

法》的规定，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。

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复议，不提起诉讼，又不履行具

体行政行为的，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部门可以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的规定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第十七条（对已设计、施工的建筑物的管理要求）

本规定实施前已设计或者施工的建筑物，使用安装玻璃及相

关材料不符合本规定要求的，建设单位应当根据本规定采取相应

的措施。

第十八条（对已竣工使用的建筑物的管理要求）

本规定实施前已竣工使用的建筑物，安装使用玻璃及相关材

料不符合本规定要求的，其所有者或者管理者应当在本规定实施

之日起 2 年内采取相应的措施，使其达到安全玻璃的技术要求。

第十九条（应用解释部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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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规定的具体应用问题，由市建设交通委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条（施行日期）

本规定自 1997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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